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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扶持赣州航空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赣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驻市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小城市航空通达性试点城市工作 ,加快赣州航空产业发展步伐 ,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赣州航空业的重要意义
　  航空是现代立体交通的重要内容。发展赣州航空业是实施“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赣州区位优势 ,促进赣州经济快速发展 ,把赣州建成赣粤闽湘四省通衢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市航空业发展速度加快，软硬件设施大大改善，出行环境大大提高，进出港人数大幅增加，但是民航客座率不稳定、市场培育力度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财政补贴压力较大。各地、各有关单位要站在改善赣州发展环境，促进全市交通事业发展的高度，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努力构建赣州航空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为广大民众出行营造方便快捷高效的良好环境，开创航空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二、加大赣州航空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一）鼓励公（商）务航空出行
　  1 ．鼓励市、县（市、区）机关及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干部职工（不受级别限制）乘坐赣州的往返航班出行。
　  2 ．大力增加售票网点 ,开通网络售票，推广电子客票。市、县（市、区）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市属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求与赣州航空发展服务公司签订电子客票协议，鼓励中央、省驻市及市、县各单位和各类企业与赣州航空发展服务公司签订电子客票协议。对签订了电子客票协议的单位，享受赣州航空发展服务公司制定的团体客户奖励政策。
　 （二）扶持航空旅游业发展
　  3 ．鼓励本地旅行社走出去吸引外地游客乘飞机来赣州旅游，对各旅行社承接的外地航空旅游团队，实施优惠政策。
　  市、县各国有旅游景点对航空团队旅客实行特殊优惠票价政策。旅行社凭五天内外地来赣州的航空机票，在景点与旅行社协议价基础上再优惠 20%的价格结算门票。
　  赣州航空发展服务公司出台营销奖励政策，用于奖励旅行社吸引外地航空旅客来我市旅游。
　  4 ．市 旅游局与赣州航空发展服务公司共同组织本地各旅行社与通航城市旅行社开展对接活动，共同发展外地长期合作单位，加强赣州旅游产品异地宣传营销，开发旅游市场，带动航空旅游的发展。
　  （三）改善航空配套服务
　  5 ．由赣州机场分公司和市公交公司共同开通机场公交专线，增加停靠点。
　  6 ．改善机场配套服务设施，在机场设立公路、铁路咨询服务售票点和设立旅游接待中心，方便旅客在赣州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和旅游。
　  7 ．由赣州机场分公司负责加快建设好机场过夜停车场，方便有车乘客。
　  三、保障措施
  （一）协调配合
　　 8 ．市航空业发展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工作任务，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民航、旅游、地面交通的无缝对接工作。各县（市、区）政府、赣州开发区管委会要明确办公室（党政办）主任作为支持民航工作发展的联络人，具体负责有关工作的联系。其他有关单位也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推进航空业发展。
　  （二）强化宣传
　  9 ．火车站、汽车站、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要大力支持，在新航班或航班换季前后，支持航空发展服务公司发放宣传单，并对利用本单位媒体的广告宣传费用予以最大优惠。此项工作由市交通局负责协调。
　  10 ．赣 南日报、赣州晚报、赣州人民广播电台、赣州电视台、中国赣州网适时免费发布航空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
　  11 ．赣州移动分公司、赣州联通分公司和赣州电信分公司在每个航季换季前后各半个月内，要协助宣传 ,群发航班信息短信。此项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协调。
　  12 ．在城区东、南、西主出入口，即：火车站站前广场、水东时间公园旁边、迎宾大道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确定 3个广告牌位，由赣州航空发展服务公司自行投资建设、在 5年期内发布航空市场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负责协调。
　  13 ．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免费在辖区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公益广告牌（在人流相对密集区域）等平台加大航空市场宣传力度，在每年航班换季前后及时发布民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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